附件1
德钦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工作指引
为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要求，进一步减轻建设单位负担，帮助建设单位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技术规范要求，制定本指引。
一、验收范围。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应依法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验收主体。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和标准，组织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三、验收依据。
验收法律法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了验收要求，并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了验收程序、内容和标准。
验收技术规范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生态影响类》
目前生态环境部已发布了21项行业验收技术规范，对于已发布行业验收技术规范的建设项目，应按照该行业技术规范开展验收和监测（调查）报告编制工作。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文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四、验收期限。验收期限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之日起至建设单位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之日止的时间。除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水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外，其他环境保护设施的验收期限一般不超过3个月；需要对该类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或整改的，验收期限可以适当延期，但最长不超过12个月。
[bookmark: _GoBack]五、验收程序。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一般程序为：公开竣工日期-申领排污许可证-公开调试起止日期-开展验收监测（调查）-提出验收意见-形成验收报告-录入信息平台-存档资料备查。
（一）公开竣工日期。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后，除按照国家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其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竣工时间。
（二）申领排污许可证。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排污单位应当在项目实际产生污染物排放之前，按照国家排污许可有关管理规定要求，申请排污许可证，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
（三）公开调试起止日期。需要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的，除按照国家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其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调试的起止时间。
环境保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或者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的，建设单位不得对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
（四）开展验收监测（调查）。调试期间，建设单位应当按要求开展验收监测（调查）工作，编制验收监测（调查）报告；建设单位不具备编制验收监测（调查）能力的，可以委托其他有能力的技术机构编制。
（五）提出验收意见。建设项目应当根据验收监测（调查）报告结论，逐一检查是否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所列验收不合格的情形，提出验收意见。存在问题的，建设单位应当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方可提出验收意见。环境保护设施若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
在提出验收意见过程中，建设单位可以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采取现场检查、资料查阅、召开验收会议等方式，协助开展验收工作。
（六）形成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包括验收监测（调查）报告、验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三项内容。
（七）公开验收报告。除按照国家需要保密的情形外，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的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其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验收报告，公示期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
（八）录入信息平台。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114.251.10.205），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九）存档资料备查。
建设项目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当将验收报告以及其他档案资料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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